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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范式转型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成为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现行法律基础是一个以宪法为根本、以《教育法》为基本遵循、

以《高等教育法》为核心，涵盖专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高校章程的多层级规范体系。本研究

整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以理论梳理与现状分析为基础，对高等教育治理法治

化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进行系统界定与阐释，并据此明确其价值目标与基本原则。以期为解决高等教

育治理中的实际困境、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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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para-
digm, the leg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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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alizing the connotative de-
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ts current legal foundation is a multi-level normative system with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fundamental basis, the Education Law as the basic guideline, the Higher Education 
Law as the core, covering special law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departmental rules and university 
charter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use of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comparative study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Based on theoretical combing and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it systematically de-
fines and explains the core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leg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
ernance, and clarifies its value objectives and basic principles accordingly.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actual dilemmas in higher education govern-
ance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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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等教育法治化基本概念 

高等教育法治化，是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高等教育领域各项事务，实现高等教育决策、管

理、运行、监督的全过程规范化、程序化与合法化。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前提与核心在于具备完备、协调、

有效的法律基础[1]。所谓“法律基础”，既包括静态的法律规范体系，也包括这些规范得以有效实施的

制度条件与法理支撑。 
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是指将法治理念、原则与制度全面融入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过程[2]，其核心在

于通过法律规范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确保大学章程、内部规章与国家法律协调统一，从而实现

从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向依法治理的范式转型。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外部法律体系为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

保障，更强调内部治理程序的规范性与透明度，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教育法律纠纷。治理法治化的最终目

标是构建权责清晰、运行高效、保障有力的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格局[3]。本研究聚焦高等教育治理法治

化的核心议题，旨在系统剖析其现实困境并探索有效路径。理论层面，通过厘清治理与法治化的内在关

联，有助于深化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更深层次的学理认知。实践层面，研究成果可为高校完善内部治

理结构、提升依法治校能力提供直接参照，进而为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贡献治理智慧。 

2.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发展现状 

2.1.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进程伴随国家法治建设持续推进。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为核心的

法规体系初步构建，为治理提供了基础框架(见表 1)。与此同时，师生权益保障机制得到发展，申诉与救

济渠道有所拓宽，反映了治理中权利本位的提升。在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需逐步优化完善，助力治理效能提升。 

2.2. 高等教育法治化法律规范的体系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高等教育法治化提供了最高的法律依据。其中，第 19 条规定国家发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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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事业的基本方针 1，第 46 条确立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这些条款不仅设定了国家保障教育事

业发展的义务，也赋予了公民依法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4]。2024 年通过的《学位法》在第一条

立法依据中明确写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正是宪法根本法地位在教育立法中的具体体现。宪法中

的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学术自由的内在要求等，共同构成了高等教育法律体系的逻辑起点。 
 

Table 1. Key achievements in the leg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表 1. 高等教育法治化进展主要成效 

成效维度 具体表现 

法律法规体系 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为核心， 
配套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逐步完善，初步形成高等教育治理的法律框架。 

政府监管方式 教育行政监管逐步纳入法治轨道，注重程序规范与权力清单，依法行政水平得到提升。 

高校内部治理 高校章程建设普遍推进，依法制定内部规章制度、依章程自主管理的意识与实践不断增强。 

师生权益保障 师生申诉、复议、诉讼等权利救济渠道在法律上得以明确并逐步拓宽，维权机制得到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律，对整个教育法律体系起到统领作用 4。该法于

1995 年颁布，历经 2021 年最新修正，规定了教育方针、教育基本制度、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权利义

务、教师与学生的法律地位、教育投入保障等。《高等教育法》第 1 条明确将《教育法》作为立法依据

之一，表明《教育法》确立的原则对高等教育具有直接约束力 5。任何高等教育专项立法或高校内部规章

制度，不得与《教育法》相抵触[5]。 
1998 年颁布、2015 年和 2018 年两次修正的《高等教育法》，是高等教育领域最直接、最核心的法

律依据。该法确立了高等教育的性质，明确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规定了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6]，
并对教师的聘任、学生的权利与义务、高等教育的投入保障等作了系统规定。 

《学位法》取代 1980 年《学位条例》，系统构建学位授予的条件、程序、质量保障与救济机制[7]6。

区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扩大学位授予单位自主权，完善学位争议处理程序。该法的出台弥合了此前

《高等教育法》与《学位条例》在学位授予标准、程序规定上的不一致，是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完善的重

要标志[8]。在法律之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教育部制定的部门规章构成了操作性规范。这些规章

在学分制管理、学生违纪处分程序、学术不端行为处理、信息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运作等方面提供了

具体规则，是高校日常管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高等教育法》第 27 条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

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 7，章程是高等学校的“基

本准则”，校内各项规章制度均须以章程为依据[9]。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

发展学前教育。”https://baike.sogou.com/m/v54003.htm?addressbar=hide&jump_from=1_21_00_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https://baike.sogou.com/m/v54003.htm?addressbar=hide&jump_from=1_21_00_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第一条为了规范学位授予工作，保护学位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学位质量，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https://page.quark.cn/baike?id=603f68750f7f46e9880ad151b65c2880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https://page.quark.cn/baike?id=5f5d06eaf03147618fdce213f69e1db8。 
5《高等教育法》第一条；“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

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https://page.quark.cn/baike?id=3b84fbf0b1be4dcd9cc825fbbabd83a7 
6《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https://page.quark.cn/baike?id=603f68750f7f46e9880ad151b65c2880。 
7《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三条 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高等学校应当以章

程为依据，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及规范性文件、实施办学和管理活动、开展社会合作。 
https://www.gov.cn/zhengce/2012-01/09/content_57133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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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sogou.com/m/v54003.htm?addressbar=hide&jump_from=1_21_00_01
https://baike.sogou.com/m/v54003.htm?addressbar=hide&jump_from=1_21_00_01
https://page.quark.cn/baike?id=603f68750f7f46e9880ad151b65c2880
https://page.quark.cn/baike?id=5f5d06eaf03147618fdce213f69e1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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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探析 

3.1. 完善法治体系，筑牢治理法治根基 

推进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需以完善的法治体系为根基。应系统梳理并修订现行法律法规，填补治

理规范空白，增强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与可操作性，构建层次分明、内容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规范体

系。这要求立法工作紧密贴合高校办学自主权、内部权力运行及多元主体权责关系等核心治理议题，确

保治理活动于法有据。同时，加强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梳理不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

之间的冲突和衔接问题，建立健全法律规范的协调机制，确保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法律规范相互衔接、

形成合力。凡涉及师生权利义务的校内规章制度，包括学生处分规定、学术规范细则、教师聘任与考核

办法、学位授予细则等，均须在发布前进行合法性审查与合理性审查，发布后 30 日内报送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备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设立“高校规章制度审查委员会”，由法学专家、教育管理专家、律师及师

生代表组成，负责对备案文件进行审查，审查标准包括：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是否超越高校法定权限、

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是否不合理地减损师生权利或增设义务。逾期不改正的，审查委员会可提请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直接撤销该规范性文件。其次，推行高校内部规章制度年度合法性评估制度[10]。由高校法律

顾问室或法治工作办公室牵头，联合校内工会、学生会、研究生会，每学年结束前对当年度新制定和修

订的规章制度进行全面评估，逐条对照上位法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梳理师生投诉、诉讼中反映出的制度

缺陷，报校长办公会审议后向全校公布。评估发现的问题须在下学期开学前完成修订，未按时整改的，

追究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责任。通过“事前审查 + 事后监督”的双重保障，切实解决校规与上位法冲

突、制度衔接不足的困境。 

3.2. 明晰权责边界，规范多元主体权力运行 

明晰权责边界是规范多元主体权力运行的关键。应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明确高校、社会等各方在治

理中的具体职责与权力范围，避免职能交叉与权力越位。需建立健全权力监督与问责机制，确保各主体

依法依规行使权力，形成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厘清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强化学术委

员会的作用，明确学术委员会在学术决策、学术评价、学术规范、学术纠纷处理等方面的职责权限，保

障学术自由，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良性互动。同时，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明确各主

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分工协作和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各主体协同发力、良性互动。有关部门保留和行使

的权力应限定为：核定招生总规模并监督招生公平、对国家控制布点专业进行审批、核定高校编制总额、

拨付生均经费并进行审计监督、核准大学章程等；而分专业招生计划、自主招生办法、专业设置与调整、

自主招聘与评聘、自主预算与支出、学术评价与学位授予等事项，则应由高校自主决定。将各方主体的

权利与义务、权力与监督进行“定分止争”。 

3.3. 强化法治素养，培育高等教育法治文化 

法治素养的培育是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深层支撑，需要构建系统化的法治教育体系。应将法治教

育全面融入课程教学与校园管理，通过案例研讨与实践参与，使师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并运用法治原则。

在校园管理方面，将法治理念融入校园管理的各个环节，规范高校的决策程序、管理流程和服务行为，

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公正、依法办事的校园环境。通过案例研讨、法治讲座、法治宣传周等

多种形式，开展常态化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向师生普及教育法治知识、学术规范和维权途径，增强师

生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营造尊法学法用法的校园文化氛围，鼓励批判性思维与规则意识，使法治精

神内化为共同价值遵循，为治理实践提供稳固的文化根基。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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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健全监督问责，强化学术法治保障 

健全监督问责机制是强化学术法治保障的关键[11]。需构建多元协同的监督体系，明确高校与社会各

自的监督责任与界限。建立健全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加强对高校办学行为、法治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

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高校依法办学、规范管理。同时，拓宽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渠道，

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新闻媒体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监督，及时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

效的社会震慑。此外，完善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处理程序，明确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查处程序

和责任追究机制[12]，确保问责过程公开、公正、透明，形成有效威慑。强化对学术评价、资源分配等核

心环节的法治监督，保障学术活动的规范性与公正性，从而为高等教育治理的法治化提供坚实的制度支

撑。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尚不健全、治理主体

权责有待明晰、以及法治文化与执行效能相对薄弱等方面。这些结构性障碍制约了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

展。未来推进路径需着眼于系统性优化，通过完善法规框架、强化多元协同并培育法治信仰，从而构建

更具适应性、规范性与活力的治理新格局。未来研究可深化高等教育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内涵，探索其与

高校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关联。研究应关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实践机制，并考察多元主体协同

共治的法治保障模式。同时，需结合中国语境，比较分析不同治理范式的效能，为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

育法治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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